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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

11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14 年 2 月 4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 時 00 分 

開會地點：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3樓第 3會議室 

 

主席：陳瑞祥委員兼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吳瑞得委員兼執行秘書 

出席人員：沈榮壽院長（陳俊吉委員代)、吳思敬院長（請假）、吳瑞得院長（執行秘書）、連

培榮外部委員、農生系吳希天委員、農生系王文德委員、動科系李志明委員、動科

系陳世宜委員、動科系陳俊吉委員、食科系呂英震委員（請假）、生化系魏佳俐委

員、生化系陳瑞傑委員、生化系黃舜平委員（請假）、微藥系劉怡文委員、微藥系

王紹鴻委員、獸醫系吳青芬委員、獸醫系黃思偉委員 

 

壹、 主席報告 

感謝各位委員撥空前來參加會議，以及協助審查案件的辛勞。 

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一、 114 年度「動物實驗使用者及動物飼養管理人員教育訓練」業於 114年 12月 3日（星期

三）完成，報名人數 134 人，實際參加人數合計 126 人，通過後測取得證書人數共 123

人。 

二、 114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查核即將開始，於 3 月底前將監督報告與實地查核之書面審

查資料函報行政院農業部。 

三、 本校農業部「114 年動物科學應用機構監督查核評比結果」為尚可，依該部提供綜合評

述意見改善動物科學應用事宜，並請後續派員參與該部辦理之動物實驗教育訓練課程。 

四、 農業部於115年 1月 20日來函，檢送新版「動物實驗申請表範本」，自115年 2月起適

用，並請依範本運用或檢視修正本校之動物實驗申請表，相關格式及運用情形將列入後

續外部查核之重點。 

 

參、 討論事項 

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IACU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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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由：動物實驗新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114 年度第三季提出共 21 件新申請案，9 件申請案已完成審查。總共 14 案須經本次      

IACUC 會議審議追認。 

     一、審查情況： 

二、審查意見：本季之申請案內容如附件一所示。 

決議：追認通過。 

 

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IACUC 

案由：請審議 114 年下半年度 (07-12 月) 動物舍內部查核以及計畫審核後監督(PAM)結

果及建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已完成 114 年下半年度 (07-12 月) 動物舍內部查核之結果及建議說明如下： 

動物舍 查核時間 建議改善事項 
改善情形說明 

（舍長回覆） 

A1-1 水生動物舍 114.12.22 無 無 

B1 生技健康館 

      實驗動物舍 
114.12.29 無 無 

B2 生物農業科技  

      館實驗動物舍 
114.12.22 無 無 

C1 禽類動物舍 114.12.23 
無飼養實驗動物，不需查

核。 
 

A2 水生動物舍 114.12.26 無 無 

獸醫館動物繫留房/鼠 114.12.26 無 無 

年

度 
類別 

通過 

總件數 

申請案 

件數 

變更案 

件數 

1 審 

通過 

2 審 

通過 

3 審 

通過 

4 審 

通過 

不通

過 
未完成 

114

年第

3季 

總件數 14 22 4 9 4 1 0 1 12 

IACUC 

已追認案件 
0 0 0 5 12 0 0 0 0 

 待追認案件 14 9 3 0 7 2 0 0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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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2 實驗動物舍 114.11.27 

1. 合約獸醫師有巡房，但

無紙本記錄。 

2. 飼料放置地面，應離開

地面。 

3. 動物識別卡應完整資訊

(動物別、隻數、處

置、性別等) 

4. 實驗場所應提供獸醫師

/PI 聯絡方式。 

5. 畜舍內部整潔清掃應再

加強，雜物移除。 

1. 連繫動物試驗場場長

回覆。 

2. 已放至棧板上。 

3. 已補足完整資訊。 

4. 實驗同意書提供飼養

者,聯絡人電話及姓

名。 

黃大潭獸醫師 

0922-267-628 

5. 已清理打掃。 

C3 實驗動物舍 114.11.27 

1. 合約獸醫師有定期巡

房，但無紙本記錄。 

2. 實驗場所應提供獸醫師

/PI 聯絡方式。 

1. 連繫動物試驗場場長

回覆。 

2. 黃大潭獸醫師 

0922-267-628 

C4 實驗動物舍 114.12.27 

1. 變更 IACUC 申請表之實

驗地點(C1C4)(趙老

師+陳老師) 

2. 獸醫師有巡房但無記錄 

3. 人員進入及飼養管理記

錄缺人員簽到時間,日

期(趙老師) 

4. 補上動物識別卡及資訊 

5. 實驗場所應提供獸醫

/PI 聯絡方式 

6. 籠飼有空間不足問題 

1. 陳國隆老師己申請

實驗地點變更。 

2. 連繫動物試驗場場

長回覆。 

3. 趙老師己補資料(如

附件)。 

4. 趙老師己補資料(如

附件)。 

5. 黃大潭獸醫師 

0922-267-628 

6. 學校試驗舍與委託

計畫業者相同，不

是 專 業 照 護 動 物

舍。若使用大籠子

則與外面的規格不

一樣，研究成果就

沒實際應用價值。

未來擬逐步改善籠

飼空間。 

豬類動物舍 114.12.23 無 無 

 

二、 已完成 114 年下半年度 (07-12 月) PAM 之結果及建議說明如下： 

計畫編號 查核時間 建議改善事項 改善情形說明 

114020 114.11.27 無 無 

114028 114.12.22 無 無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

4 
 

肆、 臨時動議 

 

伍、 散會 

     12     時      10     分 


